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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有关事

项的监管工作函》回复之核查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妙可

蓝多”）于 2024 年 12 月 18 日收到贵部下发的《关于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有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4】3778 号，以

下简称“工作函”）。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持续督导机构”）作为妙可

蓝多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和持续督导机构，对工作函有关问题

进行了认真分析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问题：截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上海特色奶酪智能化生产加工项目、吉林原

制奶酪加工建设项目、长春特色乳品综合加工基地项目投入金额分别为 8.88 亿元、

2.13 亿元、1.09 亿元，投资进度分别为 75.9%、68.59%、8.65%。上述募集资金到

位已超过三年，请公司:（1）结合市场变化情况、项目推进的具体障碍等分析上述

募投项目进展不及预期的原因及合理性，并结合上述原因说明募投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说明相关项目后续投资建设计划；（2）结合募投项目实施进展，对

照中国证监会及本所相关规则，自查并说明是否按照要求对项目可行性和预期收益

进行重新论证，履行相关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前期信息披露中有关募投项目进展

不及预期等风险提示是否及时、充分；（3）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自查，说明是

否存在募集资金使用不规范、未按计划推进募投项目的情况。请持续督导机构对以

上问题发表意见。 

回复： 

一、公司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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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合市场变化情况、项目推进的具体障碍等分析上述募投项目进展不及

预期的原因及合理性，并结合上述原因说明募投项目可行性是否发生重大变化，说

明相关项目后续投资建设计划 

1、公司募投项目进展不及预期的原因及合理性 

“上海特色奶酪智能化生产加工项目”“吉林原制奶酪加工建设项目”及“长春

特色乳品综合加工基地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因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等因素，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有所延迟。具体情况如下： 

（1）为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公司对募投项目进行必要调整，对项目建设进度产

生一定影响 

公司所处行业为快速消费品的食品细分行业，市场需求变化迅速，“产品引领”

是公司四大核心经营策略之一，为准确把握市场需求，保持公司市场竞争力，巩固行

业龙头地位，公司需不断进行产品创新，持续完善奶酪产品矩阵，To B、To C双轮驱

动业绩发展。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除基础款产品迭代升级外，公司已适

应市场需求变化推出众多全新产品，包括即食营养领域内的慕斯奶酪杯、奶酪小粒等

低温产品，以及常温奶酪棒、花酪棒等常温产品；在家庭餐桌和餐饮工业领域，公司

分别推出哈路蜜煎烤奶酪和国产原制马斯卡彭奶酪等。 

紧随“产品引领”策略，为有效应对市场竞争，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经履行

审议披露程序，公司就募投项目具体产品细分品类亦作出相应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①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2022 年 5 月 10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和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实施

内容的议案》。公司对“上海特色奶酪智能化生产加工项目”和“吉林原制奶酪加工

建设项目”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不变、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总体不变的情况下，

根据市场情况对项目具体产品细分品类作出相应调整，并相应调整具体投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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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12 月 19 日、2024 年 1 月 4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和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

整具体实施内容和实施方式、以及投资构成明细的议案》。公司在“长春特色乳品综

合加工基地项目”投资总额及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不变、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

总体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市场情况对项目建设内容中的具体产品细分品类作出相应调

整。建设内容进行调整后，项目实施主体广泽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泽乳业”）

将在其现有厂区改建以外，新增租赁厂房进行建设。项目具体实施内容和实施方式调

整后，投资构成明细将相应进行调整。 

上述调整均已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并经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由于细分品

类的调整涉及市场需求考察、产品研发、产线设计和建设等过程，调整措施的实施对

募投项目实施进度产生一定影响。 

（2）短期内受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公司主动控制产能建设进度，对募投项目建

设进度产生一定影响 

根据欧睿国际统计数据，2018-2021 年我国奶酪行业快速成长，2022 年以来，由

于外部环境短期内发生一定变化，2022 年行业增速开始放缓，2023 年行业增长开始

承压。公司募集资金于 2021 年 6 月到位后，受短期内外部环境变化影响，随同行业

增长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主要包括： 

①2018-2021年，公司奶酪业务收入连续四年同比保持60%以上高速增长，至2022

年，公司奶酪业务收入同比增速降至 16.01%。从行业整体看，根据欧睿国际统计数

据，我国奶酪市场零售规模 2018-2021 年亦经历了连续四年两位数高增长，至 2022

年，市场规模增速同比降至 8.9%。 

②2023 年，公司奶酪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18.91%。从行业整体看，根据凯度消费

者指数家庭样组，在 2023 年中国奶酪品牌销售额中，公司仍稳居行业第一并持续扩

大领先优势，整体奶酪市场占有率超过 35%，奶酪棒市场占有率更超过 40%。公司在

奶酪业务收入下降的情况下，市场占有率仍进一步提升，奶酪行业整体受外部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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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程度相较公司更大。 

此外，外部环境变化也直接对公司募投项目的工程施工产生一定影响，部分进口

设备及备件交货时间延长，同时公司启动替代优化方案等应对措施，相关募投项目的

建设进度相应受到一定影响。 

长期看，我国的奶酪行业目前正处于早期成长阶段，人均奶酪消费量有较大提升

空间。根据欧睿国际数据，2021 年我国人均奶酪消费量仅 0.20kg，而同期美国达到

11.1kg，饮食相近的日韩两国分别为 1.9kg 和 2.5kg。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

究所预测，2028 年中国人均奶酪消费量有望达到 0.5kg，长期看我国奶酪人均消费有

望超过 2kg，仍有较大成长空间。但为应对短期内的外部环境变化，有效防范投资风

险，公司主动控制产能建设进度，经履行审议披露程序后，公司对募投项目实施期限

进行了必要调整，对募投项目建设进度产生一定影响。 

（3）项目推进的具体障碍 

公司募集资金到位后，“上海特色奶酪智能化生产加工项目”于 2021 年至 2024

年 1-11 月已分别投入募集资金 55,531.33 万元、18,617.51 万元、8,214.43 万元和

6,466.54 万元，募集资金投资进度达 75.92%；“吉林原制奶酪加工建设项目”于 2021

年至 2024 年 1-11 月已分别投入募集资金 4,146.12 万元、11,609.79 万元、4,631.17

万元和 876.17 万元，募集资金投资进度达 68.59%。截至目前，上述两个募投项目已

基本建成先期规划的各类产品的产能。建设过程中，公司对相关项目建设内容及内

部投资结构进行调整以及公共卫生事件等因素，对项目建设进度产生一定影响，除

此以外，相关项目建设进度主要系公司根据外部环境变化保障募集资金投入的安全

性、有效性而主动控制，项目实施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长春特色乳品综合加工基地项目”于 2021 年至 2024 年 1-11 月分别投入募集

资金 13.70 万元、213.07 万元、1,412.32 万元和 9,266.34 万元，募集资金投资进度为

8.66%。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根据各项目产品方案和市场需求情况，优先推

进“上海特色奶酪智能化生产加工项目”和“吉林原制奶酪加工建设项目”建设。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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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19 日及 2024 年 1 月 4 日，公司分别经履行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审

议披露程序后对“长春特色乳品综合加工基地项目”建设内容进行调整，并在实施

主体广泽乳业原有厂区改建外新增租赁厂房进行建设，有序推进项目后续建设工作。

截至目前，项目在广泽乳业现有厂区改建部分已建成 3.2 万吨稀奶油生产线、D90 脱

盐乳清粉生产线及原制奶酪块生产线已完成相关设备采购工作，通过租赁厂房建设

的部分已完成工艺及施工图纸设计。“长春特色乳品综合加工基地项目”建设进度主

要系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及外部环境变化而主动控制，项目实施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2、公司募投项目可行性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我国奶酪消费并不充分，横向对比海外国家，当前我国奶酪人均消费量仍较低，

市场空间仍大。从公司所处行业发展的宏观环境看，挑战与机遇并存。虽然经济增速

放缓，消费市场疲软及人口结构变化等因素，对公司业绩增长带来挑战，但是奶价下

行为发展国产黄油、稀奶油及原制奶酪带来窗口期，国家政策引导、居民健康营养消

费趋势增强，也为公司发展带来机遇。 

近年来国家政策积极支持优化乳制品产品结构，满足居民消费升级的需要。2018

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奶业振兴保障乳品质量安全的意见》，明确指

出要优化乳制品产品结构，统筹发展液态乳制品和干乳制品，因地制宜发展灭菌乳、

巴氏杀菌乳、发酵乳等液态乳制品，支持发展奶酪、乳清粉、黄油等干乳制品。2018

年 12 月，农业农村部联合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奶业振兴的若

干意见》，明确提出优化乳制品结构，支持和引导奶酪、黄油等干乳制品生产；并提

出加强宣传引导，普及巴氏杀菌乳、灭菌乳、奶酪等乳制品营养知识，培育国民食用

乳制品特别是干乳制品的习惯。2022 年 2 月 16 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十四五”奶

业竞争力提升行动方案》，提出“鼓励企业开展奶酪加工技术攻关，加快奶酪生产工

艺和设备升级改造，提高国产奶酪的产出率，研发适合中国消费者口味的奶酪产品”。 

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健康饮食意识不断提高，国内乳制品消费经历了从风

味乳饮料奶、到液态鲜奶、酸奶、再到奶酪的消费升级，我国目前正处于以“喝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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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向“喝奶”与“吃奶”消费并重的发展阶段。 

顺应国家政策导向和消费发展趋势，奶酪是乳制品消费升级的必然趋势，随着消

费习惯逐步培育和产品创新，以及外部环境改善和居民健康意识的提升，我国奶酪行

业渗透率将进一步提升。行业短期增速受制于当前消费环境，随着外部环境的逐渐改

善，奶酪仍是乳制品板块中最具成长性的赛道，具有远高于乳制品板块整体的增长速

度和潜力。 

2024 年 10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2025-2027 年三年发展战略规划>的议案》。公司 2025-2027 三年战略发展规划

仍然以“聚焦奶酪”战略为核心，通过“儿童休闲营养”“成人休闲营养”“餐桌美食”

“专业餐饮”四大品类规划，部署一系列战略举措，力争打赢“奶酪棒增长之战”“成

人破圈之战”“B 端突破之战”，To B、To C 双轮驱动业绩发展。 

作为一家以奶酪为核心业务的 A 股上市公司，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历实施

内容的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调整以及实施期限的调整后，募集资金仍用于募投项目

原先规划的投资建设公司主营业务所销售产品的生产加工，募投项目的可行性未发生

重大变化。 

3、相关项目后续投资建设计划 

根据相关项目的实际进展，后续初步投资建设计划如下： 

项目 分项名称 
计划投资金

额（万元） 

截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项目整体已投

入金额（万元） 

2024 年 12 月及 2025

年计划投入金额 

（万元） 

2026 年计划投

入金额 

（万元） 

上海特

色奶酪

智能化

生产加

工项目 

建筑工程 27,485.70 22,601.05 1,560.58 3,324.07 

设备购置 88,904.84 70,449.44 6,598.83 11,856.57 

其他费用 8,403.29 5,380.11 420.85 2,602.33 

铺底流动资金 3,820.02 2,013.05 - 1,806.97 

合计 128,613.85 100,443.65 8,580.26 19,589.94 

长春特

色乳品

建筑工程 12,204.81 1,062.85 4,532.01 6,609.95 

设备购置 88,519.00 9,842.58 32,070.74 46,60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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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加

工基地

项目 

安装工程 6,139.33 0 2,455.73 3,683.60 

工程建设其他

费用 
10,692.10 0 4,276.84 6,415.26 

铺底流动资金 8,786.28 0 3,514.51 5,271.77 

合计 126,341.53 10,905.43 46,849.83 68,586.27 

吉林原

制奶酪

加工建

设项目 

建筑工程 20,660.08 13,575.14 1,226.00 5,858.94 

设备购置 14,479.48 12,308.38 382.82 1,788.28 

土地使用费 1,848.53 1,848.53 0 0.00 

其他费用 1,110.29 242.56 347.09 520.64 

铺底流动资金 1,556.10 973.04 583.06 0 

合计 39,654.47 28,947.65 3,238.82 7,468.00 

后续投资建设过程中，若出现食品快速消费品行业市场变化、消费市场环境变化

等因素导致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有所调整，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相关规则要求，履行审议披露义务。 

（二）结合募投项目实施进展，对照中国证监会及本所相关规则，自查并说明

是否按照要求对项目可行性和预期收益进行重新论证，履行相关程序及信息披露义

务，前期信息披露中有关募投项目进展不及预期等风险提示是否及时、充分 

1、募投项目实施进展 

截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上海特色奶酪智能化生产加工项目”“长春特色乳品

综合加工基地项目”及“吉林原制奶酪加工建设项目”的投资计划和实际投入情况如

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

额（万元）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万元） 

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募集资金已投入

金额（万元） 

募集资

金投资

进度 

1 上海特色奶酪智能化生产加工项目 128,613.85 117,000.00 88,829.80  75.92% 

2 长春特色乳品综合加工基地项目 126,341.53 126,000.00 10,905.43   8.66% 

3 吉林原制奶酪加工建设项目 39,654.47 31,000.00 21,263.25  68.59% 

截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前述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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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特色奶酪智能化生产加工项目 

“上海特色奶酪智能化生产加工项目”建设内容为奶酪棒、马苏里拉、芝士片、

杯状奶酪、黄油及其他特色乳制品，项目通过租赁场地进行建设。截至 2024 年 11

月底，项目已完成改扩建工程土建结构施工，以及洁净厂房、冷冻冷藏库、办公及

餐厅、检测中心、研发中心、常温库房改造、参观大厅及长廊等功能区域装修、机

电安装等工程，并完成综合管网、绿化、道路等配套工程；项目先期规划的年产 46,276

吨奶酪棒、年产 25,272 吨芝士片、年产 7,862 吨慕斯杯、年产 7,020 吨奶酪酱、年

产 3,089 吨黄油、年产 4,493 吨奶油芝士、年产 2,808 吨成长杯、年产 16,843 吨马苏

里拉，以及自用的 BIB 鲜奶袋产线建设已达到设计的产能规模，已初步满足先期规

划的各类产品的生产条件，后续计划根据市场需求增加现有产品产能、推进其他新

研发品类的生产及对相关产线进行技术升级改造。 

（2）长春特色乳品综合加工基地项目 

经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12 月 19 日和 2024 年 1 月 4 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和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长春特色乳品综合加工

基地项目”建设内容调整为原制奶酪、酶凝酪蛋白、稀奶油、新鲜奶酪等奶酪产品，

建设内容调整后，项目除在广泽乳业现有厂区改建以外，新增租赁厂房进行建设。目

前，项目在广泽乳业现有厂区改建部分已建成 3.2 万吨稀奶油生产线、D90 脱盐乳清

粉生产线及原制奶酪块生产线已完成相关设备采购工作，通过租赁厂房建设的部分

已完成工艺及施工图纸设计，后续将稳步推进广泽乳业现有厂区及租赁厂房涉及的

产线建设工作，并根据市场需求推进其他新研发品类的生产。 

（3）吉林原制奶酪加工建设项目 

“吉林原制奶酪加工建设项目”建设内容为奶酪棒、手撕奶酪、马苏里拉及其

他特色乳制品，项目通过购置土地进行建设。截至 2024 年 11 月底，项目已完成土

建结构施工，以及洁净厂房、冷冻冷藏库、办公及餐厅、常温库房改造、参观大厅

及长廊等功能区域装修、机电安装等工程，并完成综合管网、绿化、道路及物流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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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围栏等配套工程，尚有酶类车间相关厂房装修及机电安装工程等未完成；项目

先期规划的年产 9,720 吨奶酪棒、年产 4,212 吨手撕奶酪及年产 4,100 吨马苏里拉奶

酪丝产线建设已达到设计的产能规模，已初步满足先期规划的各类产品的生产条件，

后续计划根据市场需求增加现有产品产能、推进其他新研发品类的生产及对相关产

线进行技术升级改造。 

2、对照中国证监会及本所相关规则，自查并说明是否按照要求对项目可行性和

预期收益进行重新论证，履行相关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1）对照中国证监会及本所相关规则，自查并说明是否按照要求对项目可行性

和预期收益进行重新论证 

经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之“第三节 募集资金管理”： 

“6.3.9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上市公司应当对该项目的可行

性、预计收益等重新进行论证，决定是否继续实施该项目：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的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搁置时间超过一年的； 

（三）超过最近一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完成期限且募集资金投入金额未达到

相关计划金额 50%的；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其他异常情形的。 

公司应当在最近一期定期报告中披露项目的进展情况、出现异常的原因，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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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应当同时披露调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根据上述规定，“上海特色奶酪智能化生产加工项目”及“吉林原制奶酪加工建

设项目”不涉及需要对项目可行性和预期收益进行重新论证的情况，鉴于“长春特

色乳品综合加工基地项目”投入金额未达到相关计划金额 50%，公司对该项目可行

性和预期收益进行了重新论证。 

（2）长春特色乳品综合加工基地项目重新论证情况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①助力我国乳制品行业发展 

我国乳品工业在上世纪 90 年代获得高速发展，近三十年来在常温奶、酸奶的技

术、规模上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在奶酪制品和牛奶深加工领域与欧美国家仍

有差距，我国乳制品精深加工有着很大的发展潜力。奶酪是调优乳品结构、促进奶

业振兴、增加乳品消费的重要突破口。2021 年我国人均奶酪消费量仅为 0.20 公斤，

远低于欧洲、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欧美国家奶酪在乳制品消费中占比高达

30%~50%，世界平均水平也约为 20%，而我国则不足 3%。加快发展国产奶酪，能

从根本上推动我国奶业可持续发展，对平衡奶源供需、丰富乳制品种类、促进乳品

工业二次腾飞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新时代深化奶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结

构、促进奶业振兴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②“聚焦奶酪”总体战略、提升市场竞争力 

公司始终践行“让奶酪进入每一个家庭”的使命，坚定推行“聚焦奶酪”的总

体战略，发展壮大奶酪业务。 

随着公司全系列奶酪产品的全面推广和全国奶酪市场布局的全面铺开，长春特

色乳品综合加工基地项目投产后，一方面将新增原制奶酪、酶凝酪蛋白、稀奶油、

新鲜奶酪等奶酪产品产能，丰富公司当前以奶酪棒为主的产品结构；另一方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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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工厂的奶酪产品可辐射东北、华北等区域，可节约仓储运输费用；此外，与上海、

天津等核心城市相比，长春地区的人工费用在一定程度更具优势，从而有助于降低

公司运营成本，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 

2）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①我国奶酪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经过多年发展，当前我国液态奶、酸奶、奶粉等行业发展已较为成熟，而奶酪

受益乳品消费和产业升级，正处于早期成长阶段，预计将成为未来乳制品行业的主

要增长点。2022 年 2 月 16 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十四五”奶业竞争力提升行动方

案》，提出“鼓励企业开展奶酪加工技术攻关，加快奶酪生产工艺和设备升级改造，

提高国产奶酪的产出率，研发适合中国消费者口味的奶酪产品”。随着消费者教育的

逐步深入，国内奶酪的市场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2022 年 9 月，中国奶业协会发布

了《奶酪创新发展助力奶业竞争力提升三年行动方案》：到 2025 年，全国奶酪产量

达到 50 万吨。 

②公司在奶酪产业积累深厚、储备充分 

奶酪在乳制品生产中属于生产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之一，生产技术构成了奶酪

行业的重要门槛。作为一家以奶酪为核心业务的 A 股上市公司，公司在奶酪产品生

产技术、品牌、渠道方面积累深厚、储备充分，近几年在奶酪行业的市场占有率稳

居第一。根据凯度消费者指数家庭样组，在 2023 年中国奶酪品牌销售额中，妙可蓝

多奶酪市场占有率超过 35%，公司稳居行业第一并持续扩大领先优势。另根据

Euromonitor 统计，中国奶酪零售市场品牌市场占有率中，2023 年妙可蓝多持续保

持排名第一。 

3）项目的预计收益 

本项目建成投产后，项目投资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14.18%，项目延期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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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收益未产生重大影响。 

4）重新论证的结论 

经论证，公司认为“长春特色乳品综合加工基地项目”符合公司发展规划，仍

然具备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公司将继续实施该项目。公司将持续关注外部经营

环境变化，综合考虑公司自身业务规划和实际经营需要，合理把控募投项目的实施

进度。 

（3）履行相关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针对前述三个奶酪生产加工项目的延期情况，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3 日召开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十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102）。 

针对前述对“长春特色乳品综合加工基地项目”可行性、预计收益等重新论证

的情况，公司已通过经总经理办公会履行了必要内部决策程序。 

综上，结合募投项目实施进展，公司对长春特色乳品综合加工基地项目的可行

性、预计收益进行了重新论证。 

（4）前期信息披露中有关募投项目进展不及预期等风险提示是否及时、充分 

公司在《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中，就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和产

能消化风险作出了提示，“募投项目的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一定时间，若在实

施过程中，宏观政策和市场环境发生不利变动、行业竞争加剧、技术水平发生重大

更替，或因募集资金不能及时到位等其他不可预见因素等原因造成募投项目无法实

施、延期实施，将可能对项目的完成进度和投资收益产生一定影响。” 

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在募投项目调整及延期公告中，包括 202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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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披露的《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实施内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6）、2022 年 12 月 13 日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内部投资

结构及延长实施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45）、2023 年 3 月 23 日披露的《关

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4）、2023 年 12 月 10 日

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具体实施内容和实施方式、以及投资构成

明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12）及 2024 年 12 月 14 日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2）均对项目实际运营情况可能无法

达到预期进行了相应提示，“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受原材料价格波动、行业竞争加剧

等不确定因素影响，存在项目完成后实际运营情况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公司将严

格落实项目建设，如发生需披露事项，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此外，自募集资金到账以来，公司每半年对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出具

专项报告并公开披露，说明募集资金基本情况、管理情况、实际使用情况等；就募

投项目调整及延期的情况，公司及时履行了董事会、监事会等内部决策程序并进行

了对外公告，说明了原因，并将调整事项提交了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对于募投项目进展不及预期的情况，公司已经在前期信息披露中作出了

风险提示，进行了及时、充分地披露。 

（5）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有利于项目的合理推进，是公司根据项目建设进展及外

部环境等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目的是为有效防范投资风险、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益，保障募集资金投入的安全性、有效性，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但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受到

市场环境、行业政策、经营管理、产品市场销售状况等变化因素的影响，出现项目

延期、实施情况不及预期、投产后收益不及预期等情况。公司将持续关注项目实施

过程中的风险，后续如有调整或变更项目计划，公司将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并对外披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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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自查，说明是否存在募集资金使用不规范、未

按计划推进募投项目的情况 

公司对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了自查，包括但不限于： 

1、搜集整理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各项制度，并结

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自查募集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2、搜集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公开披露资料，自查募集资金实际使用

情况与公开披露信息是否存在差异，核实募集资金使用的规范性； 

3、与工程及设备部门沟通募投项目所涉及的建筑工程、设备购置具体情况，了

解各项目工程及产线建设进展； 

4、查阅募投项目相关的审批流程及重大合同，了解各项目建筑工程及设备购置

已签署合同情况； 

5、会同工程及设备部门、财务部门，从工程施工、设备购置和资金支付角度，

核实募投项目的后续投资计划。 

经公司自查，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不规范的情况，针对部分未按原计划推进

的募投项目的情况，公司已经及时履行了董事会、监事会等内部决策程序并对外披

露了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二、持续督导机构意见 

1、受到外部环境、市场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展相比预

期有所延后，具有合理性，募投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相关项目存在较为明确

的后续投资建设计划。 

2、结合募投项目实施进展，并对照相关法律法规，“上海特色奶酪智能化生产加

工项目”及“吉林原制奶酪加工建设项目”不涉及需要对项目可行性和预期收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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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论证的情况，鉴于长春特色乳品综合加工基地项目投入金额未达到相关计划金

额 50%，公司对该项目可行性和预期收益进行了重新论证，并履行了相关内部决策

程序；对于募投项目进展不及预期的情况，公司已经在前期信息披露中作出了风险

提示，进行了及时、充分地披露。 

3、经公司自查并经持续督导机构核查，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不规范的情况，

针对部分未按原计划推进的募投项目的情况，公司已经及时履行了董事会、监事会等

内部决策程序并对外披露了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以下无正文） 

  




